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10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1.勞工保險制度執行業務之規劃、資料蒐集與分析、保險費率精算、相關法規修正建議及其他綜合規劃。
2.勞工保險之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查核、保險資料管理及其他承保業務。

3.保險費之計算、收繳及欠費處理。

4.勞工保險之給付審查及核付業務。

5.依法接受委任辦理就業保險、勞工退休金收支、積欠工資提繳及墊償等業務。

6.依法接受委託辦理其他業務之事項。

7.其他與勞工保險業務相關事項。

（二）內部分層業務：

1.企劃管理組：

(1)勞工保險與就業保險綜合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率之精算。

(3)法律事務之處理。

(4)業務之稽核及管考。

(5)各地辦事處業務之規劃及管理。

(6)業務講習會之辦理。

(7)網路申辦與查詢等線上服務之規劃及推展。

(8)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勞工保險專案檢查。

(9)其他有關企劃管理事項。

2.納保組：

(1)納保業務之規劃、研擬及綜合。

(2)事業單位、公司行號、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之新投保業務。
(3)事業單位與公司行號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4)事業單位及公司行號保險費之計算。

(5)事業單位與公司行號違法之查處。

(6)投保單位保險費繳款單之開單及寄發。

(7)未投保單位之催保及違法之查處。

(8)各級政府每月應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之計算及通知撥付。

(9)其他有關納保事項。

3.保費組：

(1)保費處理、欠費清理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保險費收繳之處理。

(3)保險費欠費之處理。

(4)工會、漁會之新投保業務。

(5)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6)工會、漁會、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保險費之計算。

(7)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違法之查處。

(8)投保單位與被保險人各項書表之管理、查調、提供及保管維護。
(9)其他有關保費處理、欠費清理及資料管理等業務事項。

4.普通事故給付組：

(1)勞工保險生育、老年給付、就業保險給付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生育及老年給付申請之審核。

(3)就業保險給付申請之審核。

(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墊償及追償。
(5)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收支及帳務之管理。
(6)其他有關普通事故給付事項。

5.職業災害給付組：

(1)勞工保險傷病、失能、死亡、醫療給付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業務之審核。

(3)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醫療給付業務之委託辦理及審核。

(4)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業務之辦理。

(5)其他有關職業災害給付事項。

6.勞工退休金組：

(1)勞工退休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退休金之提繳及罰鍰處理。

(3)勞工退休金欠費之催繳與處理、滯納金之加徵及移送強制執行。
(4)勞工退休金之核發。

(5)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管理。

(6)勞工退休金財務、帳務及收支之管理。

(7)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提繳。
(8)其他有關勞工退休金事項。

7.國民年金組：

(1)國民年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國民年金納保資格、年資計算及給付競合事項。

(3)國民年金被保險人資料維護管理、保險費與利息之計算及繳款單寄發。

(4)國民年金保險費欠費處理、保險費與利息分期及延期繳納。

(5)國民年金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之審核。

(6)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之審核。

(7)國民年金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帳務處理。

(8)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收支管理、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出納處理。

(9)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事項。

8.農民保險組：

(1)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納保資格、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競合事項。

(3)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納保業務之審核及保險費計算。

(4)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財務與保險費收繳及給付出納之處理。

(5)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審核。

(6)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帳務之處理。

(7)其他有關農民保險事項。

9.秘書室：

(1)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2)議事、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3)本局辦公廳、宿舍等不動產之取得及管理配置。

(4)本局辦公廳、宿舍新建、擴建、遷建等營繕工程之審查、協調及督導。

(5)本局辦公廳、宿舍、檔案、財產、車輛管理之督導考核及工程施工查核。

(6)國會聯絡、媒體公關事務之政策規劃、研擬、執行及管考。

(7)工友(含技工、駕駛)之管理。

(8)本局災害防救之聯繫及安全防護。

(9)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10.人事室：掌理本局人事事項。

11.政風室：掌理本局政風事項。

12.主計室：掌理本局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13.資訊室：

(1)資訊作業整體規劃、研究發展與共同規範之研訂及推動。

(2)本局資通安全之規劃及推動。

(3)資訊作業之教育訓練及推廣。

(4)本局資訊應用環境之規劃及管理。

(5)資訊應用系統之規劃、發展、管理及推動。

(6)本局資訊應用服務策略之規劃及協調推動。

(7)其他有關資訊事項。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2.預算員額說明表

	機關
	職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合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559
	45
	6
	2
	71
	1,683


備註：預算員額1,683人含辦理老農福利津貼員額14人。
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勞工朋友是國家建設的穩定基石及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動力，為勞動部以「安穩工作」、「安心職場」及「安全勞動」為施政目標，本局強化行政效能，落實執行勞(就)保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其他受任業務，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具體實踐施政目標。

本局依據行政院110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本局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10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強化行政效能，保障勞工之保險及退休權益：落實執行勞(就)保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其他受任業務，提供便民、效率及創新之服務。
(二)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勞動保險執行業務

	一
	落實勞(就)保及其他受任業務，提供便民、效率及創新服務
	1、 正確迅速處理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險費，積極輔導及查核投保單位依法加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維護勞工保險權益。
2、 加強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收繳，提高收繳率；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提繳、查核、核發及個人專戶之管理等，保障勞工退休權益。
3、 覈實、迅速、安全核發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各項給付、津貼及墊償工資、退休金及資遣費，安定勞工及其家屬生活。
4、 積極維運全球資訊網及Facebook粉絲團，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提供正確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等業務資訊；持續強化各地辦事處單一窗口服務、宣導活動及訪查投保單位，增進為民服務效能。

	
	二
	勞動保障暨年金服務躍升計畫
	1、 進行營運環境維運管理，及配合應用系統發展，調整與強化基礎作業環境，推動整合共用服務。
2、 持續現行系統優化，滿足資訊安全規範及業務需求，提高系統可用性與完整性，整合匯流機關資料，打造資料流通環境。
3、 發展創新便捷服務，建立自動化電子查驗機制，推動數位智慧政府。
4、 導入資訊安全整合技術，透過整體資訊安全架構設計，搭配資訊安全規範及軟體工具，建構全面性資通安全防護能量。



三、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 前(108）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勞動保險業務
	1、 執行勞(就)保及其他受任業務，保障勞工權益
(1) 正確迅速處理勞(就)保各項異動資料及保費計算，積極辦理催保及投保薪資查核，確保勞工保險權益。
(2) 加強勞(就)保保費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收繳，提高收繳率；積極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收繳、查核及個人專戶管理，保障勞工權益。
(3) 覈實、迅速、安全核發勞(就)保各項給付、津貼及墊償工資、退休金及資遣費，安定勞工及其家屬生活。
(4) 積極維運全球資訊網及臉書等，運用網路以民眾角度，提供正確勞(就)保等業務資訊；持續強化各地辦事處單一窗口服務、宣導活動及訪查投保單位，增進為民服務效能。

 
	1、 108年度「加強輔導投保單位納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專案計畫。
(1) 輔導依規定加保：針對新申辦營業登記單位、新設立補習班、已成立健保投保單位惟尚未辦理勞(就)保加保之餐館、診所、養護機構辦理催保，催保件數共7,113件，輔導後申報加保者計737件，未僱工、未營業、他遷不明或已停歇業等計6,376件；另篩選已成立勞(就)保投保單位之餐館、診所、養護機構、工程業及違反加保規定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共查核543件，不符規定核處罰鍰108件。
(2) 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針對單位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同縣市同業別平均投保薪資且差距幅度較大、經本局連續逕調投保薪資且申報之投保薪資與薪資所得差距較大之單位，及107年度大幅調整投保薪資經通知檢證後受理並加以列管之單位，發函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共輔導2萬1,707件，另篩選上列輔導家數中違規可能性較大者，及屢被檢舉高薪低報之保全服務業、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共查核1,657件，不符規定核處罰鍰850件。
2、 迅速處理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費：勞(就)保被保險人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異動頻繁，108年平均每月處理239萬2千餘筆異動資料，每月異動資料於保費計算(次月10日左右)前處理完成之比率，平均達99.44%(未處理完成部分係因投保單位申報資料疏漏未完成補件、健保署各業務組轉寄勞、健保合一表件至本局已逾保費計算收檔日等)，每月均於25日前寄發上月保險費繳款單，以利投保單位即時核對被保險人異動資料。
3、 持續宣導多元繳費管道，並加強推廣網路銀行、網路ATM、全國繳費網及台灣Pay行動支付，以提高勞(就)保保費收繳率。108年保費於繳費寬限期內收繳率達95.41%。
4、 為有效提高催收績效，投保單位保險費逾寬限期仍未繳納，除依規定辦理催繳、限繳、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外，並輔以電話催收及重大欠費加強列管催收，如仍未繳納即移送行政執行。另建立大量解僱勞工及關廠歇業預警名單，預先防杜重大勞資爭議案件發生並有助欠費催收，經催討後，108年度保險費收繳率達99.33%。
5、 辦理職業工會、漁會勞工保險補助款作業，補助金額共計3億3,650萬6,121元，以每人每月補助12.5元計算，約補助2,692萬490人次。
6、 積極辦理勞退提繳申報資料處理、計費開單、提繳查核、催欠、退休金核發及個人專戶管理，至108年度，勞工退休金實收率達99.81%，108年度勞工退休金核發案件平均核發天數為12天，較法定時間30日提前18日，另主動通知死亡勞工遺屬及年滿65歲且停繳1年以上勞工請領勞工退休金，計通知5萬3,823封，此外，已完成勞退新制基金107年收益分配與揭示。
7、 積極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業務，提繳率達99.56%，核定墊償案件數計914件。
8、 為提升便民服務效能及勞(就)保給付核發效率，積極推行各項業務改進措施，儘速完成給付核發作業， 108年勞保各項現金一次給付平均工作時效為7.18日，較法定時間10日提前2.82日；另就保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總平均工作時效為5.39日，參照勞保之法定時間10日，較其提前4.61日，確實有效保障勞工經濟安全。108年勞保生育給付、老年給付及就保各項給付，共計核發300萬7千餘件；勞保傷病、失能、死亡及醫療各項給付，共計核發220萬9千餘件。
9、 於本局全球資訊網及臉書提供各項即時實用資訊905則，方便民眾即時瞭解本局各項業務及自身之權利義務，增進本局業務宣導推廣度。
10、 辦理單一窗口服務，總計提供441萬3,515件次服務，落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便民理念。
11、 為落實保障勞工權益與健全推動各項業務，持續辦理各項業務說明會。108年度分別辦理「年度業務說明會」24場次(計有3,450人參加)、「新投保單位勞保經辦人及新承辦人業務說明會」70場次(計有1,662人參加)、「校園勞動保障說明會」77場次(計有6,045人參加)。

	
	2、 推動勞工保險局「電腦主機系統採購暨應用系統移轉計畫」，保障被保險人權益
(1) 持續維護電腦主機系統之軟、硬體設備，確保各項業務系統正常運作。
(2) 執行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續評與重評作業，落實資訊作業安全。
(3) 將現行電腦主機軟硬體環境、資料及應用系統移轉至「勞動保障暨年金服務躍升計畫」之主機，並進行平行測試，確保業務可順利進行。


	1、 電腦主機系統軟、硬體設備平時維護良好，業務運作正常。108年度電腦主機系統整體可用率為99.99%。
2、 辦理完成「國民年金給付資料」、「勞保年金給付資料查詢」、「給付簡要資料」、「給付明細資料」、「勞工提繳退休金異動資料」、「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發放查詢」、「勞保身心障礙政府補助費」、「失業給付資格」、「勞保被保險人各月份自負額查詢」、「勞退請領資料查詢」、「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勞保投保單位基本資料」、「投保單位應繳保費資料」、「勞退提繳單位基本資料」、「勞退提繳單位應繳退休金資料」及「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查詢」等16項核心應用系統之領域資料標準訂定，以提升跨機關資料交換及整合運用效能。
3、 108年ISO 27001三年重審外部稽核於7月1日至2日辦理完成，稽核範圍為本局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體系、對外服務暨內部核心應用資訊系統的開發、維運、維護作業、機房暨網路基礎設施支援活動。不符合事項計0項，順利通過重審驗證，維持證書有效性。落實本局各項資安防護及保障民眾權益。
4、 須移轉之電腦主機硬體設備營運環境已於108年度布署完工，並陸續進行軟體移轉設定。後續階段為新、舊系統相關服務及程式平行測試，以滿足各業務系統之整合，並持續調整、強化應用系統及基礎環境設備架構。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109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勞動保險業務


	1、 落實執行勞(就)保及其他受任業務，提升服務品質及效能
(1) 落實勞(就)保納保業務，積極辦理催保及查核，促請投保單位依法加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維護被保險人權益。
(2) 強化勞(就)保保費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收繳，提升收繳率；加強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提繳及查核，完善個人專戶管理，確保勞工退休權益。
(3) 正確、迅速、安全核發勞(就)保各項給付、津貼及墊償工資、退休金及資遣費，保障勞工及其家屬經濟生活。
(4) 積極維運全球資訊網及社群網站等，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提供正確勞(就)保等業務資訊；持續強化各地辦事處辦理單一窗口服務、電話諮詢及政令宣導等，增進服務品質及效能。 
	1、 109年度「加強輔導投保單位納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專案計畫。
(1) 輔導依規定加保：針對未加保之新申辦營業登記單位、新設立補習班、已成立健保投保單位惟尚未辦理勞(就)保加保之幼兒園、藥局、便利超商辦理催保，109年預計辦理8,000件，另針對已成立勞(就)保投保單位之短期補習班、幼兒園、便利超商、加油站、工程業、物業管理業、保全服務業及違反加保規定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預計查核820件，查有未依規定加保者，將依規定核處罰鍰。109年截至6月底，已辦理催保5,543件，輔導後申報加保者計570件，未僱工、未營業、他遷不明或已停歇業等計2,695件，尚未結案2,278件；另針對已成立投保單位之短期補習班、幼兒園、便利超商、加油站、工程業、物業管理業、保全服務業及違反加保規定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部分，陸續辦理中。

(2) 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發函輔導單位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同縣市同業別平均投保薪資且差距幅度較大者、經本局連續逕調投保薪資且申報之投保薪資與薪資所得差距較大者，及108年度大幅調整投保薪資經通知檢證後受理並加以列管之單位覈實申報投保薪資，109年預計輔導2萬1,353件，另篩選上列輔導家數中違規可能性較大者，及屢被檢舉高薪低報之物業管理業、保全服務業、幼兒園、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預計查核1,407件，查有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者，將核處罰鍰。109年截至6月底，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已辦理2萬1,353件；另針對上列輔導家數中違規可能性較大者，及屢被檢舉高薪低報之物業管理業、保全服務業、幼兒園、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部分，陸續辦理中。

2、 迅速處理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費：勞(就)保被保險人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異動頻繁，109年截至6月底，平均每月處理219萬2千餘筆異動資料，1月至6月每月異動資料於保險費計算(次月10日左右)前處理完成之比率平均達99.77%(未處理完成部分係因投保單位申報資料疏漏未完成補件、健保署各業務組轉寄勞、健保合一表件至本局已逾保險費計算收檔日等)，每月均於25日前寄發上月保險費繳款單，以利投保單位即時核對被保險人異動資料。
3、 持續宣導多元繳費管道，並加強推廣網路銀行、網路ATM、全國繳費網及台灣Pay行動支付，109年截至6月底勞(就)保保險費於繳費寬限期內收繳率達95.17%。

4、 投保單位保險費逾寬限期仍未繳納，除依規定辦理催繳、限繳、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外，並輔以電話催收及重大欠費加強列管催收，如仍未繳納即移送行政執行。另建立大量解僱勞工及關廠歇業預警名單，預先防杜重大勞資爭議案件發生並有助欠費催收，經催討後，109年截至6月底，勞(就)保保險費收繳率達99.27%，並持續催收中。

5、 109年截至6月底，辦理職業工會、漁會勞工保險補助款作業，補助金額共計1億6,276萬5,245元，以每人每月補助12.5元計算，約補助1,302萬1,220人次。

6、 加強辦理勞退提繳申報資料處理、計費開單、提繳查核、催欠、退休金核發及個人專戶管理，至109年6月底，勞工退休金實收率達99.8%，109年截至6月底，勞工退休金核發案件平均核發天數為15天，較法定時間30日提前15日，另主動通知死亡勞工之遺屬請領勞工退休金，計通知9,921件，此外，已完成勞退新制基金108年收益分配與揭示。
7、 109年截至6月底，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業務，提繳率達98.18%，核定墊償案件數計542件。
8、 為提升便民服務效能及勞(就)保給付核發效率，積極推行各項業務改進措施，儘速完成給付核發作業，以保障被保險人之給付權益。109年截至6月底止，勞保各項現金一次給付平均工作時效為7.4日，較法定時間10日提前2.6日；另就保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總平均工作時效為5.54日，參照勞保之法定時間10日，較其提前4.46日，確實有效保障勞工經濟安全。109年截至6月底止，勞保生育給付、老年給付及就保各項給付共計核發217萬4千餘件；勞保傷病、失能、死亡及醫療各項給付，共計核發109萬2千餘件。
9、 109年截至6月底，於本局全球資訊網及社群網站提供各項即時實用資訊307則，方便民眾即時瞭解本局各項業務及自身之權利義務，增進本局業務宣導推廣度。

10、 109年截至6月底，各辦事處辦理單一窗口服務，共計服務234萬2,288件次，並提供主動關懷服務2,810件次(含協助處理重大工安事故37件次、定點服務269件次及主動拜訪投保單位2,504件次)，有效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11、 為增進投保單位經辦人、勞工朋友及職場新鮮人充分瞭解勞動保障相關法令與資訊，109年截至6月底，分別辦理「新投保單位勞保經辦人及新承辦人業務說明會」17場次(計有224人參加)、「校園勞動保障說明會」28場次(計有1,312人參加)。

	
	2、 辦理「勞動保障暨年金服務躍升計畫」，確保業務運作順利，保障民眾權益
(1) 整合再造基礎作業環境，提高批次與月核執行作業效率，提升系統運作效能，確保業務永續經營。
(2) 強化資訊安全管理與防護，導入資安整合技術，提升風險管控能量。
(3) 優化核心業務系統，滿足資安規範與業務需求，提高系統可用性與完整性。
(4) 推動創新便捷應用，擴大網路服務項目，發展API與管理平台，加速資料流通整合。
	1、 109年截至6月底，電腦主機系統軟、硬體設備運作順利，整體營運環境可用率達100%。
2、 完成第一階段系統(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系統、會計管理/帳務/出納系統及共用排程系統)重構之框架調整設計書，以精進系統與滿足業務需求。
3、 實施資產風險評估及建構整合 監控環境，確保各項資訊作業符合安全需求。


四、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所管特種基金未來或有給付責任及地方政府積欠保險費之說明
(1)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
1.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第15條、第66條及第69條。
2.依據本局以108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投保人數997萬人，折現率及資產報酬率3.5%、物價指數年增率1.1%與投保薪資增長率1.5%等假設條件，精算108年12月底勞保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約11兆239億元，扣除截至109年6月底止已提存普通事故責任準備7,918億元，未提存金額為10兆2,321億元。
(二) 地方政府積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補助款
1.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6 條、就業保險法第40條。

2.截至109年6月底，中央及地方政府累計待撥付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為161億元，扣除尚未屆繳款期限123億元，逾期欠費38億元，全數為地方政府欠費，屬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之應收債權，已列帳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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